
 

 

 

 

  

 

 

通法发〔2024〕21 号 

 
通山县人民法院 

关于印发《通山县人民法院指定企业破产案
件管理人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 

本院各部门： 

《通山县人民法院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暂行办法》

经本院制定，现予印发，请在具体工作中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通山县人民法院   

2024 年 4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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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山县人民法院 
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暂行办法 

 
为规范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指定程序，保证破产审

判工作依法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》、

《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暂行办法》，

结合通山县破产审判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应当坚持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严格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进行。 

第二条 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一般应从湖北省高级人民

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中指定。 

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，决定指定联合

管理人。联合管理人由机构管理人与其他管理人组成。个人

管理人不得与所在机构或其他个人管理人组成联合管理人。 

联合管理人被指定后，经协商或人民法院决定产生联合

管理人主办机构。联合管理人之间因履职行为对外承担连带

责任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

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二条，涉及金融机构破产，需采取接受推

荐方式制定管理人的一般应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推荐两家以

上相应级别的管理人，再由人民法院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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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采取直接指定、竞争

指定、摇号指定等三种方式进行。 

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可以在破产申请受理审查

阶段同步开展指定管理人的准备工作。管理人对于提高破产

案件效率、降低破产程序成本作出实际贡献的，人免费元应

当作为确定或者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的考虑因素。 

第四条 采取直接指定方式制定管理人的，应当符合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十

八条或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。 

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受理审查期限内不能确定

案件类型，或因情况紧急，办理指定管理人手续可能影响案

件依法及时受理的，应当在本院所属的管辖区域内指定临时

管理人。 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，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类型和临

时管理人的履职情况，决定由临时管理人正式履行管理人职

责，或重新指定管理人。 

第五条 我院认为案件存在重大影响、法律关系复杂、

债权人分散等情形，有必要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，可

以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。 

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，参与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

不得少于三家。我院可以公告邀请编入各地法院管理人名册

中的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竞争，根据案件情况及参与竞争管理

人的资质、能力、经验及报酬择优评选，确定案件管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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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竞争的管理人不足三家，但经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

法院审查符合条件的，按照下列情形处理： 

（一）两家管理人参与竞争的，从中择优指定一家担任

管理人，另一家作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时的备选管理人； 

（二）一家管理人参与竞争的，直接指定该管理人担任

破产管理人； 

（三）没有管理人参与竞争的，采取随机摇号方式从管

理人名册所列名单中指定符合条件的管理人，被指定的管理

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接受指定。 

第六条 除依照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指定管理人外，

简单的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均应采取摇号方式。 

第七条 采取摇号方式选中拟指定为管理人的社会中介

机构确因与对应破产案件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担任管理人的，

应在被指定为管理人前向该案件的受理法院书面说明情况，

该件的受理法院应另行指定管理人。 

第八条 我院应于指定管理人之日起七日内向市中院破

产审判部门及市中院司法鉴定处提交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备案。 

第九条 社会中介机构被指定为管理人后，应于三日内

组建原则上以申报管理人资格时所列人员为核心的管理人

团队，并将团队人员完整名单报我院备案。如履职过程中管

理人团队核心人员确须更换，应报我院批准。 

第十条 管理人应当保证具备完成管理人工作所需的足

够人力资源和专业能力，并保持团队的相对稳定性。如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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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介机构被指定为管理人后不能胜任工作，或团队人员随意

更换导致出现重大工作失误或者其他严重影响破产案件审判

工作情形的，指定法院可以更换管理人并决定是否给予报酬。 

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被更换的管理人在市中院破产管理

人名册中的，市中院可以给予其停止担任管理人一年至三年

或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的处罚，并由市中院司法鉴定处负责

实施。 

其他需要更换管理人情形的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中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指定管理人的，在全市中院范围

内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二条 强制清算案件指定破产管理人名册中的社会

中介机构为清算组成员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本办法施行之日

前已指定管理人的未审结案件，依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指引由通山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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